附一：体检须知

体检前注意事项

体检前三天请注意饮食，不吃高脂、高蛋白食物，不饮酒，不要吃对肝、肾功能有损害的药物。

从检查前晚上8点后避免进食和剧烈运动，最好能洗个澡，保持充足睡眠。休息不好会影响血糖、血脂、血压的检测结果。

体检当日早晨禁食、水（常服药者可照常服药）。

不要化妆，装饰会影响医生对疾病的判断。体检者体检前应对口腔、鼻腔、外耳道进行清洁，不清洁容易使一些疾病漏诊。

请带齐有关健康档案资料及有效身份证件。如曾经住院或动过手术，请带病历和相关资料，供体检医师参考。

体检中注意事项

请在体检过程中配合导检人员的引导，如遇到任何问题请咨询导检人员解决。

请勿隐瞒病史，防止误诊。

体检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与体检医生联系，应积极配合医生的各项检查，请勿擅自更改自己的体检项目。

抽血后立即压迫针孔三分钟，防止出血，勿揉患部。

做X线检查时，宜穿棉布内衣，勿穿带有金属或塑料异物的服装，检查前去除项链及上衣口袋内的物品。

请如实填写体检表格。

检后注意事项

请保存好体检结果。

如果此次体检中结果良好，请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

如果体检结果反映出健康状况存在问题，请根据体检医师的健康指导建议及时就医，并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学习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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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有下列疾病者不予录取

1．严重心脏病（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，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，动脉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，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除外）、心肌病、高血压病。

2．重症支气管扩张、哮喘，恶性肿瘤、慢性肾炎、尿毒症。

3．严重的血液、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、风湿性疾病。

4．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；严重精神病未治愈，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。

5．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（肝炎病原携带者但肝功能正常者除外）。

6．结核病除下列情况外不予录取：

（1）原发型肺结核（肾结核）、浸润性肺结核已硬结稳定；结核型胸膜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者；

（2）一切肺外结核（肾结核、骨结核、腹膜结核等等）、血行性播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，经二级以上医院（或结核病防治所）专科检查无变化者。

（3）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。

7．影响训练和功能的指（趾）残缺、瘢痕、畸形，严重肢体残疾者。

8．颈强直，斜颈，两下肢不等长超过一厘米，膝内翻股骨内踝间距离和膝外翻胫骨内踝间距离超过六厘米。

9．各种脉管炎、动脉瘤。

10．患有性传播疾病（梅毒、淋病、软下疳和性病性淋巴肉茅肿，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等）。

11．主要脏器：肺、肝、肾、脾、胃肠等动过较大手术，功能恢复良好，或曾患有心肌炎、胃或十二指肠溃疡、慢性支气管炎、风湿性关节炎等病史，甲状腺机能亢进已治愈一年的；或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，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，动脉导管未闭反流血量少，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。

12．患脊柱损伤伴有畸形或有神经症状的、腰椎间盘突出症、腰椎椎板骨折，影响训练的先天性畸形和骨折后畸形愈合、习惯性肩关节脱位、严重足拇外翻畸形、膝关节十字韧带断裂及四肢关节术后功能障碍者。

13．斜视、嗅觉迟钝、口吃（影响正常表达）、步态异常、脊柱侧弯畸形，头面部较大面积疤痕、血管瘤、黑色素痣、白癜风、畸形等情形之一者。

14．色觉异常Ⅱ度（俗称色盲），轻度色觉异常（俗称色弱），不能准确识别红、黄、绿、蓝、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、按键、信号灯、几何图形者。

15．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低于4.2者，不能录取到运动训练。

16．反复发炎的耳前瘘管，鼓膜穿孔，化脓性中耳炎，乳突炎及其他难以治愈的耳病。

